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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使各系所課程開設與系所教育目標結合，提升學生基本能力與核心就業

力，特訂定本細則。 

二、新開課程包含： 

（一）於該系/所內開設從未開設過相同名稱之課程者； 

（二）課程性質更改（包含必/選修更改以及更動為於數門課程選一或數門）

者； 

（三）雖為系所原開課程，但授課教師、學分數、或開設年級更動(包含大

學部改為大學/研究所合開，以及碩士班改為碩博合修)者； 

（四）於部定系/所招生人數未變動狀況下，一門課程要求分班授課者。 

三、新開課程需附上完整之課程大綱（包含英文課程名稱），在教學目標與進

度中需說明與系所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就業力的關連性，以及十八週的教

學計畫後，檢送系/所/中心級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（以下簡稱課程委員

會）討論通過後，將課程委員會之討論完整記錄後，送院級課程委員會審

核，再將所有紀錄以電子簽呈形式送交教務處核定始得開設。如新開課程

為必修課程，需檢附上述所有資料送校課規會審議。 

涉及課程性質更改及/或開設年級更動、學分數更動、分班授課之新開課

程，除上述之說明文件外，尚須附上需進行更改/更動之具體說明予系/所/

中心級課程委員會，並於課程委員會中進行討論後，將所有紀錄以電子簽

呈形式呈送教務處核定。以前一學期完成為原則。 

四、調課的定義為，課程名稱、性質等列於本細則第二條之項目未更動，且授

課教師不變之狀況下，更動授課時間及/或地點，稱為調課。無論為全學期

調課或是單週、數週調課，調課申請，悉依據「調課補課作業要點」作業

之。 

五、次一學期將開設之所有課程，均須於預選前二週將完整之教學大綱上傳教

務處「課程資訊服務系統」；如未能於預選前完成上傳課程大綱之課程，該

課程將自選課清單內移除。 

六、本程序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